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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财 政 厅
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文件

鲁组发 〔2015〕19号

关于做好2015年泰山学者特聘专家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党委组织部和政府教育局、科技局、财政局、卫生计生

委 (卫生局),省委各部委,省政府各部门党组 (党委),各

人民团体党组,各高等院校党委,有关中央驻鲁单位党组

(党委):

按照 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提升泰山学者工程的意见》 (鲁

办发 〔2014〕36号)规定,现就做好2015年泰山学者特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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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申报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要求

1、山东省行政区划内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和医疗机

构符合条件的人选,经单位同意,均可申报,每个单位最多

申报3人,不受理个人申报。

2、申报人选须在申报单位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依托。

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级重点学科、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等

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除规定申报名额外,可再推荐1人

申报。

3、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 “万人计划”专家申报泰山学者,

不受单位名额限制,入选后不重复享受省级人才资金支持;

管理期满评估合格等次的泰山学者可以继续申报;管理期内

的泰山学者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如需申报,必须完成原计划

工作目标并报省委组织部验收合格后申报,入选后不重复享

受省级人才资金支持。

4、担任省管职务的人选 (中央驻鲁科研院所的协管干

部除外)如需申报,必须由所任职单位党委征得其上级干部

主管部门同意,如被选聘为泰山学者,本人须辞去其担任的

省管职务。在申报时须提交上级干部主管部门同意函和本人

承诺函。

5、为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本次社会科学领

域仅受理儒学文化研究专家申报,鼓励全职引进人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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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选条件

1、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科学求实、团结协作精神;

2、年龄不超过55周岁 (1959年7月1日以后出生),

优先推荐45岁左右的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学者;

3、在海内外知名高校、科研机构取得博士学位,具有

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,或在海外知名高校、科研机构担任相

当于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;

4、学术造诣深,2010年以来,发表出版过一定数量的

高水平学术论文、论著,作为首位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二等奖

以上科学技术奖励、社会成果奖励或海外重要奖项;

5、具有较强的科研组织能力,能够在一线从事科研、

攻关等工作,2010年以来,主持过国家级科研项目、省部

级重点科研项目或海外重大科研项目;

6、全职人选须是申报单位在岗在册工作人员,与申报

单位签订聘用合同,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时间要达到9个月

以上。省外兼职人选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时间要达到2个月

以上,须具有国际或国内领先的学术科研水平,与申报单位

合作密切,有明确的合作项目,目标任务明确,能够填补我

省重要学科、领域空白。省内人选不实行兼职选聘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1、申报工作依托省人才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开展,网址:

http://www.rcsd.gov.cn。申报人选和团队核心成员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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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平台注册,填报高层次人才库信息并提交审核入库后,向

申报单位提交申报申请。申报单位需要在平台注册,审核申

报人选和团队核心成员信息,提交申报书。具体申报操作指

南可从省人才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下载。

2、省教育厅负责受理高等学校和儒学文化研究专家申

报,省科技厅负责受理科研院所申报,省卫生计生委负责受

理医疗卫生机构申报。中央驻鲁及省属单位直接报送。市属

单位报市委组织部审核后,由市委组织部分别报送省主管

部门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、申报单位要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,确保申报信息填

写完整,附件及证明材料齐全,真实有效。对于提供虚假材

料的申报单位,一经查实,取消该单位本年度申报资格,并

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,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。

2、各申报单位、各市党委组织部于4月20日 (周一)

下午5时前,通过省人才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向省主管部门提

交申报,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,不再受理申报。其中,儒学

文化研究专家于5月11日 (周一)下午5时前提交申报。

省主管部门反馈审核意见后,申报单位应于7日内 (反馈当

日不计算在内)重新提交审核,逾期未提交的,视为放弃本

次申报;提交材料不符合反馈意见要求的,视为资格审查不

通过,省主管部门将不再反馈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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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申报过程中如有政策性问题,请及时与有关省主管

部门联系。联系电话: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:0531—

82907796;省教育厅人事处:0531—81676752;省科技厅政

策法规处 (科技人才工作处):0531—66777055;省卫生计

生委人事处:0531—67876265。

申报过程中如有技术性问题,可联系服务电话:0531—

55575449、55575450。

附件:《2015年泰山学者特聘专家申报书》(文本格式)

　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山 东 省 教 育 厅

　山 东 省 科 技 厅 山 东 省 财 政 厅

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5年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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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泰山学者特聘专家申报书
(文本格式)

申报单位

申报人选

申报领域

联 系 人 职务 办公电话

电子邮箱 移动电话

山东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　制

—6—



填　报　须　知

一、本申报书根据泰山学者工程有关规定制定。

二、本申报书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,不得弄虚作假。

内容要逐项填写,实际内容不发生的,请注明 “无”。

三、标注 “∗”的项目为必填项。

四、“选聘方式”栏目要如实填写 “全职”或 “兼职”,

兼职是指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时间2个月以上。

五、“专业领域”要具体到二级学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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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申报人选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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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、申报人选主要学术成就 (2010年以来情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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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四、申报单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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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五、工作计划书

　　六、申报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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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5年3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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